

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-愛滿憶小棧
失智據點服務使用說明書
一、 服務對象 
(一) 本據點提供服務的對象須符合以下條件：
         非24小時服務機構之住民，且已確診為失智症，並符合以下條件之一：
1、 臨床失智評估量表（CDR）0.5至1分，且未達失能狀態。
2、 CDR 0.5至1分，且長照需要等級（CMS）第3級（含）以下。
3、 具身心障礙證明，並依據ICD-10-CM（2023年版）顯示以下碼別之一，為輕度且未失
           能： 
           F01-F03、F10.27、F10.97、F13.27、F13.97、F18.27、F18.97、F19.27、F19.97、
           G30、G31、F06.70、F06.71。
4、 具身心障礙證明，ICD-10-CM（2023年版）碼別為上述類型，且CMS等級為第3級
          （含）以下。 
    (二) 申請服務者有疑似失能情形，但尚未接受失能等級評估，需先至居住所在地之直轄市、
     縣（市）照顧管理中心進行評估，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。
二、 申請服務需備文件
(一) 證明文件（於開立日起1年內有效）如下所列：
        1、診斷證明書（若無失智等級須加附CDR量表0.5分或1分）。 
        2、身心障礙證明（ICD-10-CM碼別符合上述所列）。 
        3、臨床醫師開立失智症診斷證明，並附CDR量表0.5分或1分。 
    (二) 情緒及行為症狀失智症（BPSD）個案需附開立日起1年內之「神經精神評估量表」診斷
         書，或經專科醫師核章評估量表，符合以下之一：
        1、嚴重度至少兩項為輕度（含）以上。 
        2、嚴重度任一項為中度（含）以上。 
        3、總分2分（含）以上。 
三、 重要須知 
   (一) 當服務對象病情變化至以下情況時，將不再符合失智據點服務條件：
       1、CDR分數至2分（含）以上。 
       2、CMS等級至第4-8級。 
    (二) 對於上述變化，失智據點將於6個月內協助：
       1、轉介至照管中心，由照顧管理專員或A個管員媒合長期照顧服務提供單位接受服務。 
       2、若無法順利銜接，可繼續提供服務，但須由失智個案或其主要照顧者同意，以自費方式
          持續接受服務。 
     (三) 自費服務之收費標準，將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5條之規定進
          行核定。 
同意書簽署 
請仔細閱讀上述服務條件及須知，若您同意並願意配合，請簽署本同意書： 
• 個案或家屬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
• 日期：______________ 
[bookmark: _GoBack]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洽本據點服務人員，我們將竭誠為您解答。
